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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机构承诺书

为确保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项目招标采购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我公司慎重作出以下承诺：
第一条  承诺在参与招标代理机构入库遴选时已充分了解《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关于招标代理机构入库遴选的公告》的内容，所提交的材料全部真实有效。安排到医院对接代理招标采购业务的工作人员是本单位在职人员。
第二条  承诺在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招标代理业务，不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资格证书。
第三条  不向医院及其工作人员采取贿赂手段承揽招标代理业务。
第四条  与医院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后方可开展招标代理业务,并在合同约定的权限范围内依法从事招标代理活动，遵守招标投标法关于招标人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  认真制作招标采购（资格预审）文件，不擅自修改经备案确认的招标采购（资格预审）文件。
第六条  在招标代理过程中，不弄虚作假，不参加、不组织串标围标等违法行为。
第七条  认真主持开标、评标活动，及时提交开标情况书面报告，按规定的时限和要求及时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
第八条  积极配合相关监管部门对招标采购活动过程中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处理。
第九条  档案管理规范，相关材料收集、保存和归档科学、完整，及时向医院移交招标采购成果文件。
第十条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招标投标活动的其他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  约定的收费标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承诺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按照《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规定标准收取。
第十二条  以上承诺，我公司自觉遵守，若有违反，自愿接受相关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罚决定。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